深圳市光明新区教育系统招聘启事

（面向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及华南师范大学）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共事业局面向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及华南师范大学选录2010年优秀应届毕业生，现将有关事宜告知如下：

1、 招聘职位
	类别
	语文
	数学
	英语
	美术
	体育
	音乐

（舞蹈、钢琴）
	历史
	小计

（人）

	高中
	1
	1
	
	
	1
	
	
	3

	初中
	2
	
	1
	1
	
	2
	1
	7

	小学
	
	
	1
	1
	
	
	
	2

	合计
	3
	1
	2
	2
	1
	2
	1
	12


二、招聘条件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师范类学生）。

2.大学英语四级及以上或者大学英语四级考试420分及以上（体育、艺术类专业除外）。

3.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

4.思想政治素质高，无违纪违规情况。

5.本科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硕士学位毕业生，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博士学位毕业生，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
三、有关要求

（一）符合上述条件的应聘者应于2010年4月5日前将以下资料复印件邮寄至深圳市光明新区公共事业局教育科（518107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东周小学二楼）。
联系人：兰洁  联系电话：0755-27408145
1.《深圳市光明新区教育系统招聘2010年应届毕业生报名登记表》。（贴近期1寸彩色照片）
2.身份证、就业推荐表、成绩单、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报告单（420分以上）、教师资格证书等复印件；

3.就业协议书复印件；

4.其它获奖证书、作品等资料复印件。

   （二）面试时间及地点
1.接到我局面试通知的应聘者请于2010年4月10日（星期六）上午9：00—下午5：00到西南大学（重庆市北碚区）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参加面试。
2.未接到我局面试通知的应聘人员一律不接待。
附件：深圳市光明新区教育系统招聘2010年应届毕业生报名登记表

深圳市光明新区教育系统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九日
深圳市光明新区教育系统招聘2010年毕业生报名登记表
招聘单位：光明新区教育系统   ，应聘职位（学科）：
	姓  名
	
	身份证号
	
	相
片

	性  别
	
	出生日期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培养方式
	统招 定向 代培 自费
	学习方式
	
	修业年限
	

	学  历
	
	学  位
	
	专  业
	

	生源地
	
	籍  贯
	
	民  族
	

	政治面貌
	
	入党时间
	
	家庭出身
	

	英语等级
	
	普通话
等级
	
	计算机
等级
	

	学分绩点
	
	综合测评
	
	成绩排名
	班：第     名
级：第     名

	获奖学金情况
	
	学生干部
情况
	
	身  高
	

	是否已签协议
	是□   否□
	是否二级学院
	是□   否□
	体  重
	

	是否师范类毕业
	是□   否□
	是否有教师资格
	是□   否□
	是否服从分配
	是□   否□

	移动电话
	
	家庭电话
	
	其它电话
	

	婚姻状况
	
	联系地址
	

	实习成绩
	
	实习单位
	

	个人爱好与特长
	

	表彰与
荣誉
	

	个人简历
(从高中起填)
	


注：本表必须用手工如实填写，字迹清晰，表彰与简历不够写可另纸附页。后附身份证、推荐表、成绩单、英语等级、党员证明、及其它相关材料（若深圳生源须提供户口本），验原件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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